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佳光子”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科创板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仕佳光子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将上市流通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38 号），仕佳光子获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6,000,000 股，并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458,802,328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17,278,01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1,524,315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股东持有的限售股，涉及

股东 101 名（详见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股份数量为 278,731,48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75%。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股本数量变化

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

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锁定期及上市流通所作

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承诺 

嘉兴和敬中道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北京合敬中道

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单独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丁

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安阳惠通高创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惠通巨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惠通创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对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锁定期

及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上述主体对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

限 

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

不同意见的，本人/本单位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

并予以执行。 

2、上述主体对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意向 

本单位/本人作为发行人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

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2）减持意向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及数量 



 

本单位/本人将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单位/本人出

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

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单位/本人将认真遵守证券监

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

本单位/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 100%。（一致行动人持有发行人的

股份合并计算）。 

②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单位/本人将根据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单位/本人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上市的发行价格，若

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④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单位/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

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

减持发行人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

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约束措施 

本单位/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若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单位/本

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如果因未履行前述相关承

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单位/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二）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的承诺 

1、雷霆、丁建华、安俊明、钟飞、吴远大、吕克进、张志奇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持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对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

流通的承诺如下： 

（1）本人在任职期间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公司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本人在前

述期间内离职的，继续遵守前述锁定期限。 

（3）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进行减持的价格将不低

于发行价。 

（5）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

制性规定的，本人依照该限制性规定履行。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

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本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侯作为、雷杰、赵鹏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股的监事，其对发行

前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本人在任职期间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公司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本人在前

述期间内离职的，继续遵守前述锁定期限。 

（3）公司章程对公司监事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的，本

人依照该限制性规定履行。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

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本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三）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和外部专家顾问 

钟飞、吴远大、雷杰、朱洪亮、胡炎彰、周天红、黄宁博、李程、张晓光、

孙健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股的核心技术人员，安俊明、黄永光、李建光、

王宝军、王红杰、王亮亮、谢亮、尹小杰、张家顺、张瑞康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持股的外部专家顾问，其对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流通的承诺如

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前述股份。 



 

（2）如公司上市时尚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上市之日

起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本人在前

述期间内离职的，继续遵守前述锁定期限。 

（3）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四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该部分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

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

意见的，本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四）公司其他股东 

除上述承诺主体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他持股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

份的锁定期及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本人/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履

行相应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78,731,489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嘉兴和敬中道科技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50,000 6.96% 31,950,000 0 

2 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60 6.54% 30,000,060 0 

3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5,000,000 5.45% 25,000,000 0 

4 

安阳惠通高创新材料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981,461 3.70% 16,981,461 0 

5 
嘉兴诚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850,000 3.24% 14,850,000 0 

6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1,250,040 2.45% 11,250,040 0 

7 
北京惠通巨龙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1,160,000 2.43% 11,160,000 0 

8 
河南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80 2.18% 10,000,080 0 

9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9,900,000 2.16% 9,900,000 0 

10 
青岛联储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 
7,200,000 1.57% 7,200,000 0 

11 钟飞 6,408,000 1.40% 6,408,000 0 

12 雷霆 6,300,000 1.37% 6,300,000 0 

13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

有限合伙） 
6,250,000 1.36% 6,250,000 0 

14 田玉川 6,048,000 1.32% 6,048,000 0 

15 
宁波欧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760,000 1.26% 5,760,000 0 

16 唐浩浩 5,749,999 1.25% 5,749,999 0 

17 吴远大 5,580,000 1.22% 5,580,000 0 

18 安俊明 5,400,000 1.18% 5,400,000 0 

19 许乃钧 5,400,000 1.18% 5,400,000 0 

20 
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000,040 1.09% 5,000,040 0 

21 
北京惠通创盈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028,134 0.88% 4,028,134 0 

22 刘阔天 3,600,000 0.78% 3,600,000 0 

23 
深圳市铸成长乐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3,000,000 0.65% 3,000,000 0 

24 王红杰 2,700,000 0.59% 2,700,000 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25 李玉英 2,700,000 0.59% 2,700,000 0 

26 赵奎 2,592,000 0.56% 2,592,000 0 

27 汪波 2,485,899 0.54% 2,485,899 0 

28 吕克进 1,978,104 0.43% 1,978,104 0 

29 
济南舜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0.39% 1,800,000 0 

30 黄永光 1,800,000 0.39% 1,800,000 0 

31 朱洪亮 1,800,000 0.39% 1,800,000 0 

32 王宝军 1,800,000 0.39% 1,800,000 0 

33 张瑞康 1,800,000 0.39% 1,800,000 0 

34 于佳 1,438,105 0.31% 1,438,105 0 

35 张纯 1,249,999 0.27% 1,249,999 0 

36 侯作为 1,080,000 0.24% 1,080,000 0 

37 王建锋 1,080,000 0.24% 1,080,000 0 

38 李建光 936,000 0.20% 936,000 0 

39 林泽言 900,000 0.20% 900,000 0 

40 丁建华 807,039 0.18% 807,039 0 

41 张长海 754,105 0.16% 754,105 0 

42 张家顺 738,000 0.16% 738,000 0 

43 张晓光 720,000 0.16% 720,000 0 

44 谢亮 720,000 0.16% 720,000 0 

45 张志奇 718,105 0.16% 718,105 0 

46 王传朋 594,000 0.13% 594,000 0 

47 尹小杰 585,000 0.13% 585,000 0 

48 路亮 540,000 0.12% 540,000 0 

49 雷杰 540,000 0.12% 540,000 0 

50 宁怡恬 414,000 0.09% 414,000 0 

51 王亮亮 405,000 0.09% 405,000 0 

52 杨艳 360,000 0.08% 360,000 0 

53 安广田 360,000 0.08% 360,000 0 

54 崔纪超 360,000 0.08% 360,000 0 

55 吴双桂 360,000 0.08% 360,000 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56 高志豪 360,000 0.08% 360,000 0 

57 周天红 360,000 0.08% 360,000 0 

58 高修英 360,000 0.08% 360,000 0 

59 崔留柱 358,106 0.08% 358,106 0 

60 胡炎彰 270,000 0.06% 270,000 0 

61 赵鹏 270,000 0.06% 270,000 0 

62 王建坤 270,000 0.06% 270,000 0 

63 孙健 270,000 0.06% 270,000 0 

64 黄宁博 270,000 0.06% 270,000 0 

65 赵玉梅 216,000 0.05% 216,000 0 

66 吴卫锋 180,000 0.04% 180,000 0 

67 程民锋 180,000 0.04% 180,000 0 

68 李程 180,000 0.04% 180,000 0 

69 祁建强 149,215 0.03% 149,215 0 

7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25,998 0.03% 125,998 0 

71 王建亮 90,000 0.02% 90,000 0 

72 王娴 90,000 0.02% 90,000 0 

73 赵文峰 90,000 0.02% 90,000 0 

74 秦海立 90,000 0.02% 90,000 0 

75 许巍 54,000 0.01% 54,000 0 

76 刘耀 54,000 0.01% 54,000 0 

77 张文超 54,000 0.01% 54,000 0 

78 李志峰 36,000 0.01% 36,000 0 

79 刘维 36,000 0.01% 36,000 0 

80 肖波 36,000 0.01% 36,000 0 

81 郭洪波 36,000 0.01% 36,000 0 

82 朱彦霖 36,000 0.01% 36,000 0 

83 司智春 27,000 0.01% 27,000 0 

84 张可 18,000 0.004% 18,000 0 

85 苏晓华 18,000 0.004% 18,000 0 

86 李赓 18,000 0.004% 18,000 0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87 张率 18,000 0.004% 18,000 0 

88 王芳 18,000 0.004% 18,000 0 

89 张春威 18,000 0.004% 18,000 0 

90 任梅珍 18,000 0.004% 18,000 0 

91 张艳鹏 18,000 0.004% 18,000 0 

92 焦山明 18,000 0.004% 18,000 0 

93 耿豫 18,000 0.004% 18,000 0 

94 蒋晨龙 9,000 0.002% 9,000 0 

95 唐强 9,000 0.002% 9,000 0 

96 宋清华 9,000 0.002% 9,000 0 

97 赵培栋 9,000 0.002% 9,000 0 

98 李月 9,000 0.002% 9,000 0 

99 杨娟娟 9,000 0.002% 9,000 0 

100 屈小妮 9,000 0.002% 9,000 0 

101 佘朋辉 9,000 0.002% 9,000 0 

合计 278,731,489 60.75% 278,731,489 0 

注 1：所涉统计数据若出现总数与各分数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持股 5%以上股东之北京合敬中道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更名为嘉兴和敬中道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78,731,489 12 

合并 278,731,489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仕佳光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均履行了相应

股份锁定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仕佳光子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仕佳光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无

异议。 

 




